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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新疆天宝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拟以增资扩股方式

收购孙公司新疆天宝混装炸药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的 

公  告 
 
 

 

 
 

一、交易事项概述 

新疆天宝爆破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天宝爆破”）与新疆天宝混装炸

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天宝混装”）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天宝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宝化工”）控制的子公司。为进一步规范新疆天宝混

装与新疆天宝爆破的业务关系，提升新疆天宝爆破的业务资质等级，理顺新疆天

宝爆破、新疆天宝混装之间的利益分配，新疆天宝爆破与新疆天宝混装股东天宝

化工、新疆众益达投资有限公司及公司协商一致，同意新疆天宝混装全体股东将

所持有新疆天宝混装 100%股权向新疆天宝爆破增资，认购新疆天宝爆破新增注

册资本 5,348.6788 万元。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新疆天宝爆破的注册资本从 3,000 万元增加至

8,348.6788 万元，天宝化工、新疆众益达投资有限公司及公司将分别持有新疆天

宝爆破 55.64%、39.55%、4.81%的股权。增资完成后天宝化工仍然是新疆天宝爆

破的控股股东，新疆天宝混装成为新疆天宝爆破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孙公司新疆天宝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拟以增资扩股方式收购孙公司新疆天

宝混装炸药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平邑县城蒙阳南路西 327 国道北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0168693189E 

3．法定代表人：范体国 

4．注册资本：30,253.1675 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制 

6．成立日期；1997 年 2 月 27 日 

7．经营范围：生产：膨化硝铵炸药、乳化炸药（胶状）、中继起爆具、工业

导爆索、塑料导爆管、多孔粒状铵油炸药（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矿山工程、

土石方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隧道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凭资质经营）；

上述相关的技术研发与咨询服务；机械设备制造及租赁；房屋租赁.（依法需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 60.7% 

9．股东结构：公司持股 60.7%，自然人蔡长存持股 18.20%，自然人王瑞金

持股 5.6%，山东天普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3.67%，其余 25 个股东持股 11.83% 

10．实际控制人：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其他：天宝化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新疆众益达投资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439 号综合业务楼

1 栋 17 层（1703)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560537164R 

3．法定代表人：吴涛 

4．注册资本：1,330 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制 

6．成立日期：2010 年 9 月 15 日 

7．经营范围：投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8．关联关系：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股东结构：新疆环疆民用爆炸物品经营有限公司持股 75%，新疆环疆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5% 

10．实际控制人：吴志云 

11．其他：新疆众益达投资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投资的股权标的——新疆天宝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南路 439 号综合业务楼 1 栋 17 层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45802074295 

3．法定代表人：甘文锦 

4．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制 

6．成立日期：2011 年 8 月 3 日 

7．经营范围； 爆破作业的设计施工、安全评估、安全监理，矿山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矿山工程服务，公路工程建筑，土石方工程，爆破工程服务，矿山

工程技术推广服务，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矿业投资，矿产品加工（限分支

机构经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销售：矿产品，煤炭（禁

燃区除外），石油制品（成品油除外），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机械设备，

建材，五金产品，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纺织、服装，鞋帽及日用品（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关联关系：通过控股子公司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5% 

9．股东结构；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5%，新疆众益达投资有限公

司持股 45% 

10．实际控制人：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其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新疆天宝爆破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5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9,529.28 14,337.18 

负债总额 13,670.83 9,722.17 

所有者权益 5,858.45 4,615.01 

 2024 年 1 月至 5 月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17,899.69 14,302.05 

净利润 1,167.77 1,897.11 

备注：上表中 2024 年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作为出资的股权标的——新疆天宝混装炸药制造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北京南路 439 号综合业务楼 1 栋 17 层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45643704103 

3．法定代表人：甘文锦 

4．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制 

6．成立日期；2010 年 11 月 29 日 

7．经营范围：工业炸药的混装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技术推广服务；销

售：化工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关联关系：通过控股子公司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6% 



9．股东结构；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6%，新疆众益达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36.5%，公司持股 7.5% 

10．实际控制人：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其他：截至目前，新疆天宝混装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

其他第三人权利。新疆天宝混装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

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新疆天宝混装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新疆天宝混装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新疆天宝混装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 年 5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528.58 15,792.44 

负债总额 7,784.72 8,775.19 

所有者权益 9,743.86 7,017.25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961.72 5,969.59 

 2024 年 1 月至 5 月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10,288.82 22,608.86 

净利润 2,237.63 4,505.38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553.63 3,820.15 

备注：上表中 2024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交易的评估情况和定价依据 

新疆天宝爆破和新疆天宝混装聘请中盛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分别进行了资产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1．新疆天宝爆破 

（1）资产基础法 

资产账面总额 13,902.17 万元，评估值 15,105.56 万元，评估增值 1,203.39 万

元，增值率 8.66%；负债账面总额 9,494.78 万元，评估值 9,494.78 万元，评估增



值 0.00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总额 4,407.39 万元，评估值 5,610.78 万元，评

估增值 1,203.39 万元，增值率 27.30%。 

（2）收益法 

新疆天宝爆破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4,407.39 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为 10,861.00 万元，评估增值 6,453.61 万元，增值率 146.43%。 

结合本次评估情况，本次评估结论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新疆天宝爆破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为 10,861.00 万

元，评估增值 6,453.61 万元，增值率 146.43%。 

2．新疆天宝混装 

（1）资产基础法 

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0,065.87 万元，评估价值为 25,247.91 万元，增值额为

15,182.03 万元，增值率为 150.83%；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5,922.66 万元，评估价值

为 5,922.66 万元，无增减值变动；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4,143.21 万元，评估

价值为 19,325.25 万元，评估增值 15,182.03 万元，增值率为 366.43%。 

（2）收益法 

天宝混装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4,143.21 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后股东全部

权益的评估值 19,364.00 万元，评估增值 15,220.79 万元，增值率 367.37%。 

考虑到收益法评估结果更具有确定性和审慎性，基本反映了企业资产的现行

市场价值，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本次评估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新疆天宝混装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4,143.21 万元，评估值 19,364.00 万元，评

估增值 15,220.79 万元，增值率 367.37%。 

（3）定价依据 

依据中盛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结论，新疆天宝爆破全部股东评估价

值为 10,861.00 万元，该公司的实收资本为 3,000 万元，则新疆天宝爆破每一元

实收资本对应的增资价格为 3.6203 元。新疆天宝混装全部股东评估价值为

19,364.00 万元，新疆天宝爆破整体收购新疆天宝混装需增加注册资本约



5,348.6788 万元。 

五、交易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是新疆天宝混装的股东用其持有新疆天宝混装股权认购新疆天宝

爆破增资扩股的股权，增资扩股完成后，原新疆天宝混装的股东将持有新疆天宝

爆破的股权，新疆天宝混装成为新疆天宝爆破的全资子公司。 

新疆天宝爆破增资前后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本次增资额 

增资后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650.00 55% 2,995.2601 4,645.2601 55.64% 

新疆众益达投资有限公司 1,350.00 45% 1,952.2677 3,302.2677 39.55% 

凯龙股份 - - 401.1509 401.1509 4.81% 

小计 3,000.00 100.00% 5,348.6788 8,348.6788 100.00% 

六、本次交易其他安排 

考虑到新疆天宝爆破的注册资本尚有 1,000万元未实缴，故经各方友好协商，

拟在新疆天宝爆破收购新疆天宝混装之前，新疆天宝爆破通过向原股东实施分红

后原股东再缴足出资的方式，将注册资本实缴到位；即新疆天宝爆破召开股东会

向原股东（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众益达投资有限公司）实施分红

1,000 万元，股东将前述分红款转为出资款实缴至新疆天宝爆破。新疆天宝爆破

的本次分红及实缴注册资本不会对本次交易双方产生不利影响。 

七、交易完成后对公司的影响 

新疆天宝爆破增资扩股收购新疆天宝混装，为新疆天宝爆破取得矿山服务总

承包一级资质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进一步规范了新疆天宝混装与新疆天宝爆破

关于现场混装炸药生产与使用的业务关系，进一步壮大了新疆天宝爆破的资产规

模，以便于该公司更好的在新疆开拓工程爆破服务市场。新疆天宝爆破增资扩股

收购新疆天宝混装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新疆天宝爆破及新疆天宝混装股东会通过，以及完成相关股权

变更登记手续工作，本次交易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跟进本次交易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九、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7 月 17 日 


